XXXXX會

家庭服務中心
服務標準16：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

1.
政策目的：

此政策之制定保障服務使用者之私人財產權利受到尊重。

2.
私人財產的定義：

服務使用者之個人物件（包括身份証明文件）、貴重財物及金錢。

3.
理念：

服務使用者於接受服務期間（在單位範圍內及活動中）之個人財物的安全應受到保障，及不被他人使用。並讓他們清楚知道他們這方面的權利。同時，亦會立即及適當處理從服務使用者所收取的金錢。

4.
政策：

提供的輔導服務費用全免，但活動則會按情況或會收費。若單位收取服務使用者費用時，單位應參考會計部的政策及程序，以處理收取服務使用者所繳交的活動費用。

5.
程序：

駐學校工作的同工收取活動費用後，會立即開發臨時收據予服務使用者，及將所收取的活動費用存放於安全的地方。

